
“我是牧師”                                               羅定獎 

 

 

宣教士保羅嘗言: 我們成了一台戲, 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林前 4:9). 宣教士如活 

在金魚缸內, 眾人從四面八方把你看清. (所謂眾人, 包括宣教工場當地人, 來自 

不同國家的隊友, 老家差派支持你的教會, 什至包括你自己) 且對你評頭論足.  

怎麼樣?  

 

 

普羅大眾一般對 ”牧師” 這個專稱的理解, 大概就是指基督教會內的聖職人員, 

主持教會宗教事務. 在一些尊重牧師的地方, 他什至可以代表政府 (民政署) 簽

署結婚證明等法律文件. 

對於我們信仰局內人而言, 我們對 “牧師” 這身份的理解當然更為廣闊, 它可以

包含職銜, 恩賜, 神學, 及社會地位等不同層面. (不同宗派對此總有不同規矩, 什

有爭議!)  

無論如何, 有了這個頭銜, 對宣教事工可有幫助? 則見仁見智了. 

 

早在 60年代踏足教會, 當然對所有 “神職人員” 持三分敬重. 個人理解, 牧師1 

應該是指那些有信仰使命, 有天父引導, 有學養訓練, 有為父為母心腸, 有承擔

感, 有捨己心, 有權威, 有尊嚴, 有自信, 品格 (人格) 比其他人高超一等, 能講

解聖經表明神的心意, 能組織策劃, 能諄諄善誘引導別人走上正路的人. 若具有

個人魅力的, 那更是一位人見人愛的好牧人了.  

 

我認識的第一位牧師, 是兄姐教會的李牧師, 他也是我小學的校牧 (至今仍在世

仍參與服侍).  

我初期參與的教會一開始是沒有牧師, 前後分別由幾位不同的男女傳道人帶領. 

這麼一來, 向我們傳出的信息: 牧師是高一級的傳道人, 需要年資閱歷, 經按立

程序才可 “昇” 任 (勝任). 偉人呀! 當時教會某些人士極力爭取需要有牧師前來

牧養牧會, 這才像樣嘛! 結果短時間內先後 “聘請” 了兩位牧師; 一位是外來/舶

來的, 一位是本土的. 大家在歡慶還沒有結束之前, 馬上開始嗅到 ”焦” 味. 教會

出現兩派, 明的暗的, 支持這位牧者的及支持那位牧者的…終於分手收場. 我也

失望地離開了這個教會.  

 

 
1 “牧師” 一詞 (中譯) 只在聖經弗 4:11出現過一次, 該段經文談及牧師, 是其中一項恩賜, 或是具恩賜功能 

  的身份或職份. 而同類詞如牧者, 牧養, 牧人…則在聖經中常常出現, 其中最為人熟悉的是詩 23:1 “耶和華是我 

  的牧者” 及約 10:11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為羊捨命” 



這個年青時期的經歷對我影響什為深遠. 我覺得成為牧師的要求十分高超; 它不

是一份職業, 不是一個身份, 不是一種社會地位, 不是… 

我曾經擔任教會傳道人堂主任, 我認為我有牧者心腸, 也有牧養恩賜, 不過多次

前輩牧長要求我考慮接受牧職時, 我都一一婉拒; 我一直不敢承接 ”牧師” 這個

聖職, 對它敬而遠之, 因我不夠資格. 我推辭的理由是: 我是穿牛仔褲的, 我是嚼

口香糖的, 我會哭的, 我的性格是到處跑的, 我是逆向思維的, 我是不守規則

的… 我感受到作牧師的偉大艱辛, 我知道它的屬靈代表性, 我不配. (而現實環境

也看到有問題的牧師, 我恐懼! --- 請天父原諒我這樣批評他的工人.) 

 

80年代我被差派前往菲國參與福音廣播宣教工作. 在電台服侍是主要的職責, 但

也有很多機會參與當地華人教會的牧養. 有教會想延聘我前往他們當中全時間服

侍. 我沒有接受, 因這個跟我的個性, 服侍理念和方向不一致, 且我真的對牧師

一職望而生畏. (當時他們開了價, 包括工資, 房子, 汽車, 還有按立成為牧師…對

不起, 我不是菜市場的一塊肉! 多年後有消息傳回我的耳中, 說這個羅某人要價

什高, 教會付不起! 結果吹了! 嗬嗬嗬!)  

終於, 牧長在我 (還有其他兩位同工) 主持福音廣播節目 “空中教會” 時指名委

任我們成為空中教會牧師. 我是牧師---不一樣制度下的牧師. 

 

在跨文化宣教工場上, 有成為牧師的需要嗎? 

先援引兩個事例. 其一. 在 70年代教會的李牧師前往 ”印尼” 短宣回來分享他的

見聞. 有一天出外被人搶劫了; 人在外地手足無措的情況下爆了這句話: 我是牧

師! 結果那位搶匪連忙把戰利品奉還, 還多說一句, 對不起, 我都是信耶穌的! 

(匪夷所思, 是嗎? 當時我們年青, 了解外國環境事物不多, 姑且信之) 

另一事例也有類同. 在非洲服侍的劉牧師分享他的經歷. 有一次在駕駛途中被警

察攔截下來說他駕駛有問題 (那是當地常見得利的手法). 結果在周旋之際, 劉牧

師爆了這句話: 我是牧師! 結果那位交警乖乖的表示他也是信徒. 他更仿效雅各

跟天使相遇的經歷2, 要求牧師為他祝福, 才讓牧師離開. 

 

在人提出, 在宣教工場帶領人歸主, 建立信眾群體, 一切聖禮的運作, 例如施行

洗禮, 主持聖餐, 婚喪喜慶, 跟政府交涉等, 都需要有 ”牧師” 頭銜的人士負責. 

所以我有不少朋友 “學而優則仕” --- 成為宣教士之後不久便被按立成為牧師, 事

奉更上一層樓了. 這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話得說回來, 聖經從來沒有教導一定要

有牧師 “頭銜” 或 “身份” 的人才可以主持聖禮. 那是教會或宗派傳統而已. (我

們當然會尊重各門各派的規則!) 

再者, 作為牧師, 當然是跟牧養有關. 若宣教士的主要服侍是作為一所教會的牧

者, 那被按立成為牧師, 也是合理. 

 
2 經文可參創 32:22-26 



不過, 若宣教士採用其他帶職身份開展福音事工, 則需要考慮選用的那個身份是

否跟作為牧師有衝突和抵觸; 什至要考慮當地對作為牧師的人是否有針對性. 同

時也需要留意在獲取進入某些國家簽證時填報的職業和身份是否有欺騙或不誠

實的情況. 一個有趣的例子: 我認識一位牧師朋友, 在進入某一極權國家時被問

及前來的原因. 噢, 他本國的身分證上清楚列明他的職業是 “牧師”; 無法逃避; 

他只能來旅遊一下吧! 

 

作為跨文化事奉的宣教工人, 是否需要接受教會的規矩被按立成為牧師? 見仁見

智. 畢竟天父對工人的要求是 “良善, 忠心”3, 其他的都是可以考慮的選項. 

 

 

 

 

 

 

 

 
3 參聖經太 24:45, 25:21, 23 


